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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業務報告 

日 期：104 年 10 月 21 日 

報告人：局 長 陳 家 欽 

壹、前言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  貴會第 2 屆第 2 次大會召開，家欽榮邀列席報告本市警政業務概況並

親聆教益，殊感榮幸，在此謹代表本局全體同仁，對 貴會過去的匡督、支持與

指教，致上最誠摯的敬意與謝忱，並祝大會圓滿成功。 

以下謹就本局 104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止（以下簡稱本期）重點業務執

行情形摘要報告如后： 

貳、本市治安、交通情勢 

一、治安狀況分析： 

本市本期與 103 年同期刑案比較分析表： 

項目 發生數 破獲數 破獲率 查獲案犯數

本期 15,146 件 13,626 件 89.96％ 15,535 人 

103 年同期 18,140 件 15,269 件 84.17％ 18,327 人 

增減數 -2,994 件 -1,643 件 -2,792 人 

全

般

刑

案 增減率 -16.50％ -10.76％ 
+5.79％ 

-15.23％ 

本期 87 件 91 件 104.60％ 102 人 

103 年同期 114 件 105 件 92.11％ 105 人 

增減數 -27 件 -14 件 -3 人 

暴

力

犯

罪 增減率 -23.68％ -13.33％ 
+12.49％ 

-2.86％ 

本期 4,655 件 3,968 件 85.24％ 2,546 人 

103 年同期 5,674 件 4,348 件 76.63％ 3,175 人 

增減數 -1,019 件 -380 件 -629 人 

竊

盜

犯

罪 增減率 -17.96％ -8.74％ 
+8.61％ 

-19.81％ 

本期 1,180 件 1,064 件 90.17％ 1,276 人 

103 年同期 1,292 件 859 件 66.49％ 1,224 人 

增減數 -112 件 +205 件 +52 人 

詐

欺

犯

罪 增減率 -8.67％ -23.86％ 
+23.68％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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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全般刑案」包含暴力、竊盜及其他刑案。 

※「暴力犯罪」包含強盜、搶奪、故意殺人、擄人勒贖、

重大恐嚇取財、重傷害、強制性交。 

※「竊盜犯罪」包含普通、重大、汽車、機車等竊盜案

件。 

暴力犯罪發、破分析： 

項目 發生數 破獲數 破獲率 查獲案犯數

本期 87 件 91 件 104.60％ 102 人 

103 年同期 114 件 105 件 92.11％ 105 人 

增減數 -27 件 -14 件 -3 人 

暴

力

犯

罪 增減率 -23.68％ -13.33％ 
+12.49％ 

-2.86％ 

1.發生數比較：本期發生 87 件，與 103 年同期發生 114 件比較，減少 27

件（增減率-23.68％）。 

 

 

 

 

 

 

 

 

2.破獲數比較：本期破獲 91 件，與 103 年同期破獲 105 件比較，減少 14

件（增減率-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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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破獲率比較：本期破獲率百分之 104.60％，與去年同期破獲率百分之

92.11％比較，破獲率增加 12.49 個百分點。 

 

 

 

 

 

 

 

 

 

 

 

4.查獲案犯數比較：本期查獲 102 人，與去年同期查獲 105 人比較，減少

3 人（增減率-2.86％）。 

 

 

 

 

 

 

 

5.暴力犯罪案類分析： 

(1)本期與 103 年同期各項暴力犯罪案類發生數比較，搶奪案減少 27

件、強盜案減少 6 件、故意殺人案減少 2 件、強制性交案增加 12

件、重傷害增加 1 件，另擄人勒贖案、恐嚇取財案均未發生，暴力

犯罪案類發生數普遍減少，顯見本市治安趨於穩定。 

暴力犯罪案類分析表 

案類/期別 

（增減數） 

故意

殺人
強盜 搶奪

擄人

勒贖

強制

性交

恐嚇 

取財 
重傷害 合計

本期 22 14 48 0 2 0 1 87 

103 年同期 24 20 56 0 14 0 0 114 

增減數 -2 -6 -8 0 -12 0 +1 -27 

增減率

（％） 
-8.33 -30.00 -14.29 －－ -85.71 －－ －－ -23.68

0 100 200 3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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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獲案犯數 105 102

103年1-6月 104年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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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期暴力犯罪各項案類以搶奪案發生 48 件，占 55.17％最多；故意

殺人案發生 22 件，占 25.29％次之；強盜案發生 14 件，占 16.09

％再次之；強制性交案發生 2 件，占 2.30％，重傷害發生 1 件，占

1.15％。 

 

本期各項暴力犯罪比例圖（資料來源：刑事局紀錄科） 

竊盜犯罪發、破分析： 

項目 發生數 破獲數 破獲率 查獲案犯數

本期 4,655 件 3,968 件 85.24％ 2,546 人 

103 年同期 5,674 件 4,348 件 76.63％ 3,175 人 

增減數 -1,019 件 -380 件 -629 人 

竊

盜

犯

罪 增減率 -17.96％ -8.74％ 
+8.61％ 

-19.81％ 

1.發生數比較：本期發生 4,655 件，與 103 年同期發生 5,674 件比較，減

少 1,019 件（增減率-17.96％）。 

 

 

 

 

 

 

 

 

0 5,000 10,000 15,000

103年1-6月

104年1-6月

竊盜犯罪發生數比較圖

104年1-6月

103年1-6月

5,674 4,655

103年1-6月 104年1-6月



市政府各單位業務報告（警察局）   

 435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03年1-6月

104年1-6月

全般竊盜破獲率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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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破獲數比較：本期破獲 3,968 件，與 103 年同期破獲 4,348 件比較，減

少 380 件（增減率-8.74％）。 

 

 

 

 

 

 

 

 

 

 

3.破獲率比較：本期破獲率百分之 85.24％，與 103 年同期破獲率百分之

76.63％比較，增加 8.61 個百分點。 

 

 

 

 

 

 

 

 

 

 

4.查獲案犯數比較：本期查獲 2,546 人，與 103 年同期查獲 3,175 人，減

少 629 人（增減率-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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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竊盜犯罪案類分析： 

(1)本期與 103年同期各項竊盜犯罪案類發生數比較，普通竊盜減少 799

件最多，機車竊盜減少 213 件次之，汽車竊盜減少 7 件再次之。 

竊盜犯罪案類分析表 

項目 重大竊盜 汽車竊盜 機車竊盜 普通竊盜 合計 

本期 1 件 380 件 1,351 件 2,923 件 4,655 件

103 年同期 1 件 387 件 1,564 件 3,722 件 5,674 件

增減數 0 件 -7 件 -213 件 -799 件 -1,019 件

增減率 0.00％ -1.81％ -13.62％ -21.47％ -17.96％

 

 

 

 

 

 

 

 

 

本期與 103 年同期各類竊盜犯罪發生數比較圖（資料來源：刑事局紀錄科） 

(2)本期竊盜犯罪各項案類以普通竊盜發生 2,923 件，占 62.79％最多；

機車竊盜發生 1,351 件，占 29.02％次之；汽車竊盜發生 380 件，

占 8.16％再次之。 

 

 

 

 

 

 

 

 

本期各類竊盜犯罪發生比例圖（資料來源：刑事局紀錄科） 

詐欺犯罪模式分析： 

本期發生之詐騙犯罪模式手法以「解除分期付款」338 件最多（佔 28.64

％）、「網購未收到貨」298 件次之（佔 25.25％）、「猜猜我是誰」96 件第

普通竊盜

62.79%

重大竊盜

0.02%

汽車竊盜

8.16%

機車竊盜

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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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8.14％）、假冒公署 57 件第四（4.83％），其餘為假投資、色情應召

詐財、假交友、假求職等，另「其他」部分多係拒付款項、財務糾紛等情。 

本期各類詐欺犯罪模式分析圖 

 

 

 

 

 

 

 

 

 

 

 

 

 

 

 

各分局本期刑案分析： 

項目 單位 發生數 破獲數 破獲率 查獲案犯數

新興分局 973 件 862 件 88.59％ 836 人 

鹽埕分局 208 件 259 件 124.52％ 297 人 

左營分局 1,152 件 1,015 件 88.11％ 1,082 人 

鼓山分局 601 件 469 件 78.04％ 470 人 

苓雅分局 1,012 件 831 件 82.11％ 896 人 

三民第一分局 631 件 501 件 79.40％ 454 人 

三民第二分局 1,296 件 1,123 件 86.65％ 1,345 人 

前鎮分局 867 件 881 件 101.61％ 1,091 人 

小港分局 518 件 436 件 84.17％ 481 人 

楠梓分局 968 件 846 件 87.40％ 819 人 

鳳山分局 1,852 件 1,554 件 83.91％ 1,942 人 

仁武分局 982 件 672 件 68.43％ 764 人 

林園分局 772 件 636 件 82.38％ 576 人 

全般

刑案 

岡山分局 1,305 件 1,032 件 79.08％ 1,50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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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發生數 破獲數 破獲率 查獲案犯數

湖內分局 998 件 880 件 88.18％ 900 人 

旗山分局 865 件 658 件 76.07％ 631 人 

六龜分局 137 件 147 件 107.30％ 159 人 

直屬隊 9 件 824 件 ％ 1,288 人 

小計 15,146 件 13,626 件 89.96％ 15,535 人 

新興分局 6 件 7 件 116.67％ 5 人 

鹽埕分局 2 件 2 件 100.00％ 3 人 

左營分局 6 件 6 件 100.00％ 4 人 

鼓山分局 2 件 2 件 100.00％ 3 人 

苓雅分局 8 件 10 件 125.00％ 18 人 

三民第一分局 4 件 4 件 100.00％ 5 人 

三民第二分局 8 件 9 件 112.50％ 3 人 

前鎮分局 6 件 6 件 100.00％ 5 人 

小港分局 2 件 2 件 100.00％ 2 人 

楠梓分局 7 件 7 件 100.00％ 6 人 

鳳山分局 14 件 13 件 92.86％ 13 人 

仁武分局 3 件 2 件 66.67％ 3 人 

林園分局 5 件 5 件 100.00％ 14 人 

岡山分局 6 件 7 件 116.67％ 7 人 

湖內分局 3 件 3 件 100.00％ 4 人 

旗山分局 4 件 4 件 100.00％ 5 人 

六龜分局 1 件 1 件 100.00％ 1 人 

直屬隊 0 件 1 件 ％ 1 人 

暴力

犯罪 

小計 87 件 91 件 104.60％ 102 人 

新興分局 270 件 285 件 105.56％ 158 人 

鹽埕分局 42 件 46 件 109.52％ 39 人 

左營分局 337 件 271 件 80.42％ 184 人 

鼓山分局 184 件 156 件 84.78％ 114 人 

苓雅分局 301 件 231 件 76.74％ 144 人 

三民第一分局 244 件 233 件 95.49％ 126 人 

三民第二分局 346 件 316 件 91.33％ 207 人 

前鎮分局 338 件 308 件 91.12％ 190 人 

小港分局 191 件 163 件 85.34％ 128 人 

竊盜

犯罪 

楠梓分局 263 件 154 件 58.55％ 9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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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發生數 破獲數 破獲率 查獲案犯數

鳳山分局 609 件 474 件 77.83％ 279 人 

仁武分局 359 件 225 件 67.13％ 159 人 

林園分局 270 件 248 件 91.85％ 152 人 

岡山分局 451 件 327 件 72.51％ 177 人 

湖內分局 182 件 144 件 79.12％ 101 人 

旗山分局 243 件 173 件 71.19％ 111 人 

六龜分局 24 件 37 件 154.17％ 29 人 

直屬隊 1 件 161 件 ％ 152 人 

小計 4,655 件 3,968 件 85.24％ 2,546 人 

新興分局 76 件 47 件 61.84％ 50 人 

鹽埕分局 22 件 16 件 72.73％ 15 人 

左營分局 126 件 102 件 80.95％ 118 人 

鼓山分局 27 件 21 件 77.78％ 17 人 

苓雅分局 133 件 93 件 69.92％ 111 人 

三民第一分局 41 件 37 件 90.24％ 44 人 

三民第二分局 76 件 82 件 107.89％ 82 人 

前鎮分局 27 件 58 件 214.81％ 76 人 

小港分局 33 件 34 件 103.03％ 72 人 

楠梓分局 55 件 99 件 180.00％ 42 人 

鳳山分局 199 件 198 件 99.50％ 226 人 

仁武分局 43 件 34 件 79.07％ 64 人 

林園分局 28 件 40 件 142.86％ 41 人 

岡山分局 78 件 46 件 58.98％ 51 人 

湖內分局 91 件 57 件 62.64％ 40 人 

旗山分局 120 件 60 件 50.00％ 19 人 

六龜分局 5 件 3 件 50.00％ 7 人 

直屬隊 件 37 件 ％ 201 人 

詐欺

犯罪 

小計 1,180 件 1,064 件 90.17％ 1,276 人 

備註 

※「全般刑案」包含暴力、竊盜及其他刑案。 

※「暴力犯罪」包含強盜、搶奪、故意殺人、擄人勒贖、重大恐嚇取財、

重傷害、強制性交。 

※「竊盜犯罪」包含普通、重大、汽車、機車等竊盜案件。 

二、交通狀況分析： 

交通事故總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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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期 A1 類交通事故計發生 84 件、死亡 84 人，與 103 年同期發生 109

件、死亡 110 人相較，發生減少 25 件、死亡減少 26 人。 

本局本期與 103 年同期交通事故分析表 

交通事故 

類別 
項目 發生件數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本期 84 84 34 

103 年同期 109 110 43 

增減數 -25 -26 -9 
A1 類 

增減率 -22.9％ -23.6％ -20.9％ 

本期 26,532  36,480 

103 年同期 25,504  34,969 

增減數 +1,028  +1,511 
A2 類 

增減率 +4.0％ - +4.3％ 

本期 13,395 - - 

103 年同期 12,466 - - 

增減數 +929 - - 
A3 類 

增減率 +7.5％ - - 

各分局轄區本期與 103 年同期 A1 類交通事故分析表 

2.酒後駕車交通事故分析： 

(1)本期 A1 類酒後駕車交通事故計發生 7 件、死亡 7 人，與 103 年同期

發生 10 件、死亡 10 人相較，發生減少 3 件、死亡減少 3 人。 

(2)本期各類酒後駕車交通事故計發生 466 件，與 103 年同期發生 594

A1 類交通事故分析表 

分局 

項目 

新
興 

鹽
埕 

左
營 

楠
梓 

鼓
山 

苓
雅 

三
民
第
一 

三
民
第
二 

前
鎮 

小
港 

鳳
山 

林
園 

仁
武 

岡
山 

湖
內 

旗
山 

六
龜 

合
計 

本期 1 1 4 4 3 3 1 4 4 4 7 11 10 12 10 5  84

103 年 

同期 
1  6 7 2 3 4 4 3 12 9 12 12 14 9 6 5 119

發 

生 

件 

數 比較 1 -2 -3 1 -3 1 -8 -2 -1 -2 -2 1 -1 -5 -25

本期 1 1 4 4 3 3 1 4 4 4 7 11 10 12 10 5  84

103 年 

同期 
1  6 7 3 3 4 4 3 12 9 12 12 14 9 6 5 110

死 

亡 

人 

數 比較 1 -2 -3 -3 1 -8 -2 -1 02 -2 1 -1 -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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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相較，發生減少 128 件。 

(3)發生時段以 18-20 時 61 件最多；22-24 時 56 件次之；00-02 時 55

件再次之。 

本局本期與 103 年同期酒後駕車交通事故分析表 

酒後駕車 

交通事故類別 
項目 發生件數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本期 7 7 3 

103 年同期 10 10 11 

增減數 -3 -3 -8 
A1 類 

增減率 -30％ -30％ -72.7％ 

本期 370  460 

103 年同期 475  574 

增減數 -105  -114 
A2 類 

增減率 -22.1％ - -19.9％ 

本期 89 - - 

103 年同期 109 - - 

增減數 -20 - - 
A3 類 

增減率 -18.3％ - - 

各分局轄區本期與 103 年同期 A1 類酒後駕車交通事故分析表 

交通事故特性分析： 

1.肇事時段分析：16-18 時最多（6,116 件）、10-20 時次之（4,983 件）、

18-20 時再次之（4,858 件）。 

A1 類酒後駕車交通事故分析表 

分局 

項目 

新
興 

鹽
埕 

左
營 

楠
梓 

鼓
山 

苓
雅 

三
民
第
一 

三
民
第
二 

前
鎮 

小
港 

鳳
山 

林
園 

仁
武 

岡
山 

湖
內 

旗
山 

六
龜 

合
計 

本期 1          2 1 1  1 1  7

103 年 

同期 
1   1   2  1 1 1    1 1 1 10

發 

生 

件 

數 比較    -1   -2  -1 -1 1 1 1  0  -1 -3

本期 1          2 1 1  1 1  7

103 年 

同期 
1   1   2  1 1 1    1 1 1 10

死 

亡 

人 

數 比較    -1   -2  -1 -1 1 1 1  0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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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段 

00 

︱ 

02 

02 

︱ 

04 

04 

︱ 

06 

06 

︱ 

08 

08 

︱ 

10 

10 

︱ 

12 

12 

︱ 

14 

14 

︱ 

16 

16 

︱ 

18 

18 

︱ 

20 

20 

︱ 

22 

22 

︱ 

24 

合計

件

數 
742 332 432 3,373 4,727 5,000 4,491 4,705 6,149 4,884 3,137 2,039 40,011

2.10 大易肇事路段分析： 

易肇事路段 
A1 

件數 

A1 

死亡 

A1 

受傷 

A2 

件數 

A2 

受傷 

A3 

件數 
總件數 總受傷

三民區民族一路 1 1  158 225 76 235 225 

三民區九如一路    82 111 120 202 111 

苓雅區中正一路 1 1  52 68 147 200 68 

仁武區鳳仁路 2 2  109 142 75 186 142 

苓雅區建國一路    66 76 100 166 76 

左營區民族一路    84 112 61 145 112 

楠梓區德民路    98 139 44 142 139 

楠梓區高楠公路    96 134 46 142 134 

左營區翠華路 1 1  79 105 55 135 105 

三民區大順二路    71 98 48 119 98 

加總累計 5 5  895 1,210 772 1,672 1,210

3.10 大易「酒駕」肇事路段分析： 

易肇事路段 
A1 

件數 

A1 

死亡

A1 

受傷

A2 

件數

A2 

受傷

A3 

件數
總件數 總受傷

三民區民族一路    4 7 8 12 7 

大寮區光明路 1 1 2 5 7 2 8 9 

大寮區鳳林一路    6 8 1 7 8 

左營區翠華路    5 5 2 7 5 

左營區民族一路    5 6 2 7 6 

楠梓區德賢路    6 8  6 8 

大寮區鳳屏二路 1 1  4 7 1 6 7 

仁武區鳳仁路 1 1  4 5 1 6 5 

楠梓區高楠公路    6 6  6 6 

鳳山區中山東路    4 9 2 6 9 

加總累計 3 3 2 49 68 19 71 70 

4.肇事車種分析：以自（營）小客車 1 萬 5,980 件最多、機車 1 萬 5,846

件次之、自（營）小貨車 2,735 件再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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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肇事原因分析：以「未保持安全距離」發生 5,122 件最多；「未依規定

讓車」5,078 件次之；「轉彎未依規定」發生 3,201 件再次之。 

參、淨化社會治安環境 

一、強化治安工作計畫作為： 

掃蕩街頭暴力，展現執法公權力： 

1.本局絕不容許有集體於街頭滋事鬥毆等暴力行為，並定將全力掃蕩及以

組織犯罪法辦，以強力作為展現執法公權力。 

2.104 年度在本局各分局及刑事警察大隊共同努力下，偵破多起重大檢肅

黑道幫派之暴力犯罪集團案件，有效維護高雄地區治安及提升民眾對政

府打擊犯罪信心，以下謹就當前檢肅黑道幫派狀況及成效，說明如下： 

車
種 

自(

營)

小
客
車 

機
車 

自(

營)

小
貨
車 

自(

營)

大
貨
車 

營
大
客
車 

聯
結
車 

自
行
車 

行
人 

其
他(
肇
逃)

 

合
計 

本期

件數 
15,980 15,846 2,735 688 353 588 763 282 2,776 40,011

百分

比 
39.9％ 39.6％ 6.8％ 1.7％ 0.9％ 1.5％ 1.9％ 0.7％ 6.9％ 100％

肇
事
原
因
分
析 

未
保
持
安
全
距
離 

未
依
規
定
讓
車 

違
反
號
誌
管
制 

未
注
意
車
前
狀
況 

轉
彎
未
依
規
定 

倒
車
未
依
規
定 

其
他
引
起
事
故
之
違
規
或

不
當
行
為 

變
換
車
道
不
當 

未
保
持
安
全
間
隔 

起
步
未
依
規
定 

酒
後
駕
車 

不
明
原
因
肇
事 

其
他 

合
計 

A1 類 5 2 15 17 20    6  7  12 84 

A2 類 1,978 4,439 1,824 1,443 2,562 201 403 503 752 768 479 873 10,307 26,532

A3 類 3,139 637 228 688 619 1,247 111 708 503 367 108 335 4,705 13,395

合計 5,122 5,078 2,067 2,148 3,201 1,448 514 1,211 1,261 1,135 594 1,208 15,024 4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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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行治平專案： 

本期檢肅到案「治平專案目標」21 人（含 A 類目標 1 人），較去年

同期到案檢肅目標 24 人，A 類目標 1 人，減少檢肅目標 3 人、A 類

目標無增減，另手下共犯 177 人，較去年同期增加 147 人，增加 30

人（+20.41％）；另治平目標中經法院裁定羈押者 11 人，羈押率為

52.38％，較去年同期羈押率降低 5.95 個百分點。 

本局執行「治平專案」成果表 

期別 

成果 
本期 103 年同期 增減值 增減率 

A 類 1 人
目標

總數
21 人 24 人 目標

總數
一般 

21 人 

20 人

24 人

 

A 類

一般
 

1 人 

20 人 
 

共犯 177 人 147 人 +30 人 +20.41％ 

(2)實施全國同步掃黑行動： 

本期共實施 3 次「全國大掃蕩－打擊黑幫行動」計查獲各類刑事案

件嫌犯 1,443 人，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11 件，並查扣各式非法槍

枝 7 支。 

 

 

 

 

 

 

 

(3)防制幫派公開活動： 

本期各分局共執行幫派份子公開活動攔檢盤查勤務 5 場次，攔查人

數 368 人，與 103 年同期 4 場相較，攔查勤務增加 1 場次，攔查人

數增加 295 人。 

本局執行「防制幫派公開活動」成效統計表 

        期程

項目 
本期 103 年同期 增減數 

臨檢攔查勤務 5 場次 4 場次 +1 場次 

攔檢盤查人數 368 人 73 人 +295 人 

3.本局執行防制重點作為： 

(1)針對社會矚目重大刑案列管積極偵辦： 

本局執行「全國大掃蕩—打擊黑幫行動」成果表 

                 期別 

成果 
本期 103 年同期 增減值 增減率 

查獲各類刑事嫌犯 1,443 人 1,816 人 +373 人 -20.54％

查獲違反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案件 
11 件 14 件 -3 件 -21.42％

專案

搜索

臨檢
查獲槍枝 7 支 6 支 +1 支 -16.67％



市政府各單位業務報告（警察局）   

 4364

針對本市轄內發生社會矚目重大刑案，以成立專案小組追查方式，

採取逐案審查分析有無幕後首腦黑道人物操控涉案，並列治平專案

目標，積極追查渠等具體不法事證，以期提高司法羈押率，並得以

追訴定罪。 

(2)實施大掃蕩專案勤務嚇阻不法： 

絕不容許發生黑幫或飆車族集體在街頭滋事鬥毆行為，一有發生即

全力掃蕩；本局持續配合警政署於 104 年度上半年度共執行 3 次全

國大掃蕩專案勤務，針對本市轄區黑道幫派、角頭或犯罪組織首惡，

嚴密偵查蒐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予以有效檢肅偵辦，並對渠等

經常活動處所，派員實施專案搜索、臨檢，以嚇阻不法。 

4.防制黑幫策進作為： 

(1)重視校園安全，強化宣導功能： 

為杜絕黑幫吸收青少年加入幫派，除了加強學校校園週邊巡查聯繫

訪視工作，跨機關橫向協調聯繫，發揮整體防制效能，並全力查緝

少年幫派、毒品、暴力、霸凌、兒少性交易、飆車、詐欺等犯罪案

件，向上溯源，斷絕黑幫犯罪組織，吸收、教唆、利用未成年在學

學生引為組織犯罪之工具，以防制黑幫侵入校園，吸收未成年學生

加入幫派。 

(2)針對社會矚目黑道幫派涉及暴力刑案積極查緝： 

針對知名幫派份子，所涉及暴力刑案全力查緝偵破，積極打造市民

居住治安零恐懼的宜居城市。 

(3)強化追繳黑道幫派不法獲利，斬斷資金根源： 

因應社會環境與組織犯罪模式的改變，對於查緝黑幫犯罪行為，並

不以緝捕人犯到案偵辦為滿足，未來工作重點將著重於組織犯罪之

不法所得追繳、追徵，斬斷其經濟根源，方能徹底剷除黑幫勢力。 

(4)積極防制飆車，取締為首份子，展現執法公權力： 

持續規劃防制飆車勤務，打擊飆車歪風，針對可能涉及組織犯罪案

件，與分局共同深入瞭解是否符合提報治平目標要件，整合各分局

情資與事證，絕不容許有集體在街頭滋事鬥毆等暴力行為，全力掃

蕩並以組織犯罪法辦，強力作為展示執法公權力，同時加強橫向聯

繫，由保大、交大、與刑大配合查緝飆車族，並由分局列管飆車族

資料，分析轄區飆車分子聚集點，以即時掌握其動態，執行成果定

期提出檢討。 

遏制毒品氾濫，營造健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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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落實防制青少年及學生使用 K 他命等毒品，並積極結合市府教育、衛

生、社政等相關單位，以發揮統合力量，加強後續關懷輔導機制，徹底

讓毒品從校園根絕： 

(1)報請專組檢察官指揮，不定期執行本市同步肅毒專案，加強查緝製

造、運輸、販賣毒品犯罪集團，強化偵查能量。 

(2)實施「防處高再犯少年（虞犯）即時高密度監督輔導」計畫，落實

列管毒品少年查訪： 

A.平日積極辦理宣導、查緝掃蕩等防制作為，102 年 12 月起實施「防

處高再犯少年（虞犯）即時高密度監督輔導」計畫，針對高再犯

性（成癮性）之毒品犯罪少年，各分局及派出所查獲時即通報少

年隊，由該隊派員陪同偵訊，以保障青少年之法律權益，並針對

少年犯罪行為人週遭交往人物實施全面性清查，旋由少年隊專責

並結合各級學校訓導及輔導人員做密集式查訪、約制。 

B.執行情形：本市 104 年 1-6 月高密度監督輔導少年共 453 人，全

般再犯人數 43 人，再犯率 9.49％。 

(3)加強校園犯罪預防宣導： 

A.本局少年隊律定偵查佐警每學期需至轄內各校實施校園預防犯罪

宣導 1 場次以上，利用各級學校朝會或週會時，加強「藥物濫用」

相關宣導主題，尤其針對毒品、幫派犯罪（查獲涉案人數較多）

等特定學校，加強辦理宣導、聯繫、巡查等防制作為；另自 104

年起強化高風險學校班級深化宣導工作，藉由多元化的宣導方

式，提升學生對藥物濫用的自我保護概念，使學生瞭解毒品對身

心之危害，降低其對毒品的好奇心態。 

B.104 年 1-6 月計辦理校園預防犯罪宣導 355 場次。 

(4)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以「主動、先發」理念，直接進入校園與學

校相關人員取得信任合作，協助訓導人員執行「深化推動紫錐花運

動實施計畫」及法治宣導工作，期間並與教育局校外會軍訓室協力，

於校外會 104 年主動轉告學生施用毒品情事 12 件，成功追查出提供

毒品之上源藥頭，查獲嫌疑人其中具學生身分 21 人、非學生身分

21 人（資料來源：教育局校外會），依法移送高雄地檢署及高雄少

年及家事法院審理。 

(5)推動少年毒品成癮戒治輔導工作：自 103 年 8 月起結合衛生局，加

強辦理毒品成癮性少年（無學籍）之查訪輔導作為。 

(6)為防制毒品戕害莘莘學子，就校園毒品可能之來源管道，全面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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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掃蕩，於週末假日及暑假期間，配合青春專案縝密規劃擴大臨檢，

突擊掃蕩青少年聚集之 KTV、舞廳、PUB 等容易集體施用毒品之高風

險場所，將毒品阻絕於校園之外。 

2.本局查緝毒品犯罪相關作為： 

(1)賡續執行「加強掃蕩毒品工作執行計畫」，置重點於查緝走私、栽種、

製造、販賣毒品等重大案件，採取「正本清源」之作法，全面清查

列管轄內施用毒品前科犯，實施不定期尿液調驗，對於行方不明及

脫驗對象，積極訪查行蹤申請強制採驗，並配合本市「毒品危害防

制中心」進行訪視、輔導、轉介，防止再犯。 

(2)於暑假期間配合「青春專案」執行「加強掃蕩毒品工作執行計畫」，

動員全體警察團隊並結合民間力量，突擊掃蕩青少年聚集之 KTV、

舞廳、PUB 等校園毒品可能來源管道及容易集體施用毒品之高風險

場所，避免青少年於暑假期間感染吸毒惡習，預防毒品新生人口成

長，進而保障民眾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 

(3)警察機關查獲之第 3 級毒品以愷他命為大宗，因民眾誤以其成癮性

較低又合成較易，不肖人士透過低價及滲透視聽娛樂場所、旅宿場

所、私人俱樂部及小吃部等地點，進行販毒或舉辦吸毒派對，吸引

好奇民眾參加，達成販毒之目的。規劃執行「同步掃蕩槍毒專案」，

要求各單位應針對前揭場所加強情資蒐報及嚴密掃蕩勤務，並持續

查緝第 3 級毒品之製造、運輸、販賣集團，以有效阻斷第 3 級毒品

之供給及施用情形，並防杜其進而施用第 1、2 級毒品。 

(4)本期遏止毒品氾濫（製造、販賣、吸食及持有）成效如下： 

A.第一級毒品：查獲 790 件、919 人，重量 2.15277 公斤。 

B.第二級毒品：查獲 1,227 件、1,516 人，重量 102.42228 公斤。 

C.第三級毒品：查獲 82 件、103 人，重量 315.41697 公斤。 

3.策進作為： 

(1)持續落實執行同步掃蕩槍毒專案行動，除針對列管可能涉毒場所之

臨檢掃蕩外，並加強掌控轄內施用毒品前科犯之行蹤，對行方不明

及脫驗對象申請強制採驗，有效防制再犯，以降低各類刑案之發生。 

(2)持續佈線追查中、上游之毒品製造、運輸、販賣及海外走私案件，

並與友軍單位密切合作共同查緝毒品，以收遏阻毒品犯罪氣焰之效。 

(3)統合本局內部涉及毒品業務（查緝與預防）各單位資訊，對當前青

少年施用毒品情況，除就後端查緝部分加強佈線查緝外，並與高雄

地檢署就各種案件偵辦問題進行聯繫，以提升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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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透過「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與其他相關局處加強溝通協調，整合市

府及各種民間社團力量，從前端的預防作為，防止青少年淪於毒品

危害，止亂於源頭。 

全面防制（查緝）詐欺犯罪，提升民眾防詐騙知能：  

1.加強防杜假冒公務機構詐騙案件之發生： 

近來假冒公務機構之發生數有上升之趨勢，此類案件之財損金額較一

般詐欺案為高，受害者多為獨居在家、退休或年紀較長之民眾，本局

業已要求各分局利用家戶訪查之時機針對容易受騙之長者進行宣導，

以防杜詐騙。 

2.強化與金融機構與便利超商之合作： 

積極與金融機構與便利超商進行協調聯繫，要求對於疑似遭詐騙之民

眾進行關懷提問，並立即通知員警到場，發揮警民合作之精神共同打

擊犯罪。 

3.賡續加強查緝集團性詐欺案件，打擊不法： 

本局 102 年下半年、103 年全年度之新型態電信網路集團性詐欺犯罪績

效，經內政部警政署評核均為全國第 1 名，顯見本局對於查緝詐欺犯

罪之決心；本局將持續以抽絲剝繭、鍥而不捨之精神凝聚辦案能量，

期能向上溯源、深入不法核心，破獲集團性、跨國性詐欺集團，以實

際行動保護民眾財產安全。 

全力檢肅、防制竊盜： 

1.持續推動「住宅竊盜諮詢安全顧問」服務機制： 

強化犯罪預防宣導工作，推動住宅防竊檢測服務，協助審視住宅環境

防竊設施並提供改進意見，讓民眾感受到政府對大眾關切問題之重視

與改善決心，以提升市民防竊能力，防止住宅竊案發生。本期計提供

8,035 位民眾諮詢服務。 

2.持續執行「易銷贓管道業者管理及聯繫」機制： 

本市制定「高雄市防制贓物自治條例」，責成各分局、大隊加強易銷贓

場所營業之管控聯繫，清查可能銷贓情形，杜絕銷贓管道，並建置「整

合性查贓作業管理系統」，針對各類易銷贓場所，落實查訪、取締，指

派專人持續建檔、列管，加強交叉比對，追查贓物來源，循贓緝犯，

以有效阻斷銷贓管道，降低竊盜案件發生，本期計因查贓破獲刑案

2,347 件、2,246 人。 

3.落實聲請羈押竊盜慣犯： 

對慣（累）犯嫌疑人，於移送（報告）書註明「建請聲請羈押以利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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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偵辦或依法從重求刑並宣付保安處分」等意見，俾檢察官擴大偵辦、

預防再犯；另經檢察官聲押遭駁回之竊盜案件，如確有羈押之必要，

即補強相關事證，報請檢察官向法院提出抗告。 

4.落實資源回收場聯合稽查： 

成立「資源回收場聯合查察小組」，由本局會同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經

濟發展局、工務局（經濟管理處、違章建築拆除大隊）、都市發展局等

相關局處、臺電公司及所轄警察分局，執行聯合稽查行動，發現有非

法收贓或處理廢棄物，情節輕者立即開單告發，裁處罰鍰；重者依刑

法收受贓物罪移送或依建築相關法規予以斷水斷電。本期共計執行 6

次，每月執行 1 次，持續展現市府執行公權力之決心，另向業者宣導

警民配合之相關措施。 

檢肅槍彈，消弭犯罪： 

1.掃蕩製槍場所，杜絕改造槍械來源： 

每月執行局辦掃蕩槍械毒品專案 2 次，並對非法製造槍彈前科犯，加

強監控，嚴防再犯；另列管清查（訪）轄內有製（改）造槍彈能力之

工廠，並將轄區經營玩具槍之公司行號商店列為情報諮詢重點，防制

玩具槍改造為具有殺傷力之槍枝。 

2.迅速偵破槍擊案件，穩定社會民心： 

對於轄內發生之槍擊案件，立即通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防犯

罪指揮中心列入管制，並成立專案小組加強偵辦，務求迅速破案；如

槍擊案件逾十日未偵破，依規定管制偵辦進度，並報警政署備查。 

3.本期查緝非法槍械共查獲 91 件、97 人，起獲制式長（短）槍枝 39 支、

非制式（含改造）槍枝 91 支，合計 130 支，各式子彈 2,189 顆。 

二、構築社區安全網絡： 

強化監錄系統功能： 

1.治安要點監錄系統建置： 

(1)截至 104 年 6 月止，本市現有監視系統計 2 萬 3,922 支攝影機（2

萬 3,449 支，加本期建置完成運作計 167 組、1,777 支攝影機，扣

除 81 氣爆災區受損 1,304 支）。 

編號 項目 數量 

1 
100 年度加強本市各行政區安全 E 化聯防機制-錄

影監視系統建置改善案 
167組 1,777支

(2)本期建置中計有 5 案，合計 1,476 支攝影機，編號 1～4 均已發包完

成，編號 5 於 8/4 開標，因無廠商投標流標，於 8/18 第 2 次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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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因無廠商投標流標，預計辦理第 3 次招標。 

編號 項目 數量 

1 
102 年錄影監視系統建置案（氣爆災區部分驗

收） 
82 支 

2 
102 年錄影監視系統第 1次後續擴充建置案（氣

爆災區部分驗收） 
39 支 

3 81 氣爆災區錄影監視系統重建案 1,304 支 

4 
104 年本市鳥松區鳥松里長庚紀念醫院周邊道

路錄影監視系統建置案 
25 支 

5 
104 年本市路竹區後鄉里、永安區維新里錄影

監視系統建置案 
26 支 

(3)本市監視系統至 104 年底，預計可達 2 萬 5,398 支攝影機。 

2.加強保養維運能力： 

(1)104 年度保養維運案：104 年度錄影監視系統定期保養維運案（2,079

萬元），由鉅暉公司得標，於 4 月 2 日開始維修施作，並依轄內治安

狀況，擇重要路口、交通要點或其他特殊急迫情形分三階段施工；

第一階段於 104 年 7 月 30 日前辦理竣工驗收程序，預定並於 104

年 8 月 30 日完成第一階段付款作業。 

(2)依  貴會第 1 屆第 8 次會議建議，為有效提升監視器之妥善率，本

局持續推動方向如下： 

A.加強橫向溝通聯繫，本局與市府工務局、水利局及有線電台業者

等，針對工程施工部分，加強協調溝通機制，俾利減少因施工引

起之損害；另加入市府管線遷移平台，加強橫向聯繫，以維持高

妥善率。 

B.成立維修小組，落實維修機制，提高自行修復能力： 

因監視器發生故障，經查報維修後，承商往往無法立即派員修護，

影響監錄工作，本局依  貴會建議於 102 年 12 月 17 日成立「維

修小組」，能於故障時，立即初步維修，以經常維持高妥善率，達

到有效的監錄功能；維修能力分為三級制，包含分局為一級修護、

警察局為二級修護、承商為三級修護等三大部分：今年 1 月截至

104 年 6 月 30 日止，本局計出勤 129 班 258 人次，計維修 107 處，

穩定提升路口監錄系統運作品質。 

C.強化維運能量：除積極與涉及路權機關等單位維持密切橫向聯繫

外，並隨時會勘遷移系統纜線、督促承商落實保固維護責任及強

力執行維運契約派遣維運承商護線等，以避免工程施作時，系統

纜線遭受損壞，影響監錄系統之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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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為提高修復效能，提升妥善率，增加編列 105 年度監錄系統維護

費，敬請貴會支持審議通過。 

加強社區治安營造： 

1.推動成立社區巡守隊：至 104 年 6 月底止本市守望相助隊登記協勤計

501 隊，平日與警察機關、志工及善心人士合作，協助維護社區治安、

關懷轄區獨居老人、弱勢人士，對整體社會安全維護體系有極大之助

益；截至 104 年 6 月止，輔導成立登記協勤正常運作之守望相助隊，計

502 隊 1 萬 6,016 人。 

2.表揚績優巡守隊及輔導申請內政部補助治安社區營造情形： 

(1)104 年度本局編列績優守望相助隊獎助金計 245 萬元，於 104 年底

辦理年度績優守望相助隊評選後發放，以獎勵代替補助，輔導守望

相助隊正常運作，強化里社區自我防衛體系，協助維護鄰里社區治

安。 

(2)104 年上半年輔導新興區社西里等 44 個里守望相助隊、社區發展協

會，獲內政部社區治安營造補助各 6 萬 9,000 元，合計 303 萬 6,000

元，作為守望相助隊裝備購置及相關社區治安營造事務運用。 

3.召開社區治安會議：為增進警民關係，宣導治安政績，辦理「社區治安

會議」，除聽取民眾治安建言，適切予以回應外，並就反詐欺、防搶、

防竊盜、自行車防竊烙碼、家暴、防災等主題加強宣導。本期共辦理

274 場，參加民眾計 1 萬 4,269 人。 

4.社區治安防衛工作成效：本期（104 年 1 至 6 月份）守望相助隊協助偵

破各類刑案計 54 件，對社區安全維護具正面意義。另為強化本局守望

相助隊防護能力，將持續落實常年訓練工作，並依  貴會（第 1 屆第 7

次會議）建議，自 103 年起，將事先調查統合各隊意見，可選擇夜間或

假日舉辦，以回應民意。 

三、關注少年健康成長： 

本市少年犯罪分析： 

1.本期與 102 年同期全般刑案比較分析： 

查獲少年犯人數 
項目 

男 女 小計 

本期 479 94 573 

103 年同期 531 128 659 

增減數 -52 -34 -86 
全般刑案 

增減率 -9.79％ -26.56％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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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2 1 3 

103 年同期 5 1 6 

增減數 -3 0 -3 
暴力犯罪 

增減率 -60％ 0％ -50％ 

本期 159 18 177 

103 年同期 172 40 212 

增減數 -13 -22 -35 
竊盜犯罪 

增減率 -7.56％ -55％ -16.51％ 

本期 43 11 54 

103 年同期 89 11 100 

增減數 -46 0 -46 
傷害犯罪 

增減率 -51.69％ 0％ -46％ 

本期 48 9 57 

103 年同期 43 7 50 

增減數 +5 +2 +7 
公共危險 

增減率 +11.63％ +28.57％ +14％ 

本期 44 12 56 

103 年同期 32 9 41 

增減數 +12 +3 +15 
毒品犯罪 

增減率 +37.5％ +33.33％ +36.59％ 

本期 27 9 36 

103 年同期 27 16 43 

增減數 0 -7 -7 
詐欺犯罪 

增減率 0％ -43.75％ -16.28％ 

本期 27 5 32 

103 年同期 28 0 28 

增減數 -1 +5 +4 
妨害風化 

增減率 -3.57％  +14.29％ 

備註 

※「全般刑案」包含暴力、竊盜及其他刑案。 

※「暴力犯罪」包含強盜、搶奪、故意殺人、擄人勒贖、重大

恐嚇取財、重傷害、強制性交。 

※「竊盜犯罪」包含普通、重大、汽車、機車等竊盜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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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程度分析： 

項目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 其他 合計 

本期 29 276 258 8 2 573 

103年同期 37 367 246 7 0 659 

增減數 -10 -91 +12 +1 +2 -114 

增減率 -27.03％ -24.80％ +4.88％ +14.28％  -17.30％

備註 本項教育程度係以當事人犯罪時之在學學歷統計。 

3.校內、外犯罪地點分析： 

發生場所 

年月 
交通場所 住宅 學校 市街商店 其他 

104 年 1-6 月 152 82 49 41 39 

103 年 1-6 月 185 85 67 38 62 

比較增減數 -33 -3 -18 +3 -23 

宣導及預防矯治重點工作： 

1.本市本期犯案少年（經少年法庭裁定列管或有觸犯法令者）計有 573

人（男 479 人，女 94 人），佔全般案犯 3.62％。其中竊盜案 177 人佔

30.89％最多，公共危險及觸犯組織危害防制條例案各 57 人、各佔 9.95

％次之、毒品案 56 人佔 9.77％再次之，其次分別為傷害案 54 人佔 9.42

％、詐欺案 36 人佔 6.28％、妨害風化 32 人佔 5.58％等，另本期經過

多次的規劃掃蕩也成功瓦解海南堂等吸收少年之暴力幫派(組織)，將作

為日後宣導預防矯治重點。 

2.查訪與輔導並重：本市列管少年共 401 人（男 328 人，女 73 人），受理

輔導個案 289 人，定期實施查訪約制、輔導工作；本期共查訪 2,406

人次。 

3.加強實施「有效取締不良場所」工作：本期共實施專案 19 次（局辦擴

大臨檢），勸導登記 2,748 人。 

4.追蹤訪查中輟學生：建立中輟學生之名冊，執行個案追蹤輔導，使其返

回學校復學，並防止其誤入歧途，期能改過向善。本期共尋獲 387 位中

輟生。 

5.積極防制幫派、霸凌暴力及毒品入侵校園： 

(1)持續加強校園巡邏及犯罪預防宣導工作，灌輸學生法律常識及提升

自我保護之能力。 

(2)深入佈線調查黑道幫派介入校園發展組織等不法情事。 

(3)綿密通報機制，與教育網絡共同防制幫派滲入及校園霸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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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積極掌握個案學生涉及幫派動態，全力偵辦校園暴力及吸收在校學

生加入幫派組織之案件。 

(5)對有吸食毒品經查獲移送少年法院者，加強查訪、輔導約制、戒治，

防止再犯。 

(6)致力經營「三區（勤區、學區、社區）共構」高關懷少年希望工程，

有效防止高關懷學生淪為被害或犯罪之目標。 

(7)本期查獲少年加入幫派 57 人，毒品案 57 人，校園霸凌案 4 件 14

人。 

6.持續實施「春風專案」： 

本局結合各局處及民間公益團體等單位，共同辦理各類預防犯罪、公

益宣導活動，本期計舉辦活動如下：2 月 13 日於三民二分局一樓辦理

「吉羊迎春～乙未年春聯揮毫活動」現場揮毫，贈送春聯活動、3 月

15 日於本市旗津區風車公園廣場辦理「跑出健康、讓愛飛揚公益路跑」

宣導活動、5 月 7 日於喜滿客夢時代影城舉辦電影「滿月酒」欣賞活動

暨犯罪預防宣導園遊會等慶祝活動，另持續派員至本市各級學校辦理

法令宣導活動，共計 355 場次，參加人數約 7 萬 7,869 人次。 

7.推動「點亮家中溫暖燈計畫」工作：  

(1)本局少年隊與少年輔導委員會為推動少年犯罪預防工作，機先防止

少年偏差行為及保護少年安全，本局少年隊開辦全國首創的「點燈

課輔班」，集結各界愛心推手提供晚餐與才藝課輔，為下課後經常在

外遊蕩及家庭經濟有困難的弱勢少年，打造一個安心舒適的避風

港。基於保護少年的職責，本局少年隊特地規劃「點亮家中溫暖燈」

計畫，秉持「有教有養」理念，整合警政、教育及民間熱心團體資

源，配合課後輔導執行方案，由專業老師組成輔導團隊，民間企業

捐贈每日愛心便當，在少年隊辦公室開辦全國首創的少年課後輔導

教室，除了複習學校各科課業，另包含書法、樂器、陶藝、壓花等

才藝課程，希望藉由輔導團隊的陪伴關懷，啟發受輔少年求知與向

上的動力。 

(2)本期參與「點亮家中溫暖燈專案」少年共計 48 人，週一至五分別規

劃於「隊本部（少年隊）」、「楠梓區（右昌國中）」等二區分區上課，

另不定期結合社區資源規劃團體輔導活動，計辦理以下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3 月 2 日 第五期點燈開業式 

3 月 15 日 跑出健康，為愛飛翔 

4 月 26 日 造型氣球樂一下-南區兒童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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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 母親節感恩活動～總鋪師親子料理大賽 

6 月 26 日 第五期點燈結業式 

8.推動「防處高再犯少年（虞犯）即時高密度查訪輔導」工作： 

「警察機關防處少年事件規範」中所稱「列管少年」，係指少年符合「治

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第二條各款所列之查訪（輔）對象者，亦即少

年涉案經少年法院裁定保護處分後，警察機關始予列冊輔導訪查。而

本計畫（高密度查訪輔導計畫）採取主動積極的防處作為，特著重在

「落實通報」及「輔導約制」二項工作，以暴戾性、群聚性及成癮性

高再犯性犯罪為主，在少年法院未審理裁定前即展開輔導約制作為，

以避免產生空窗脫管現象，致使高再犯少年一再蹈法或成為明日潛藏

的成年暴力犯罪行為人。本期高密度查訪輔導少年共計 217 人。 

9.精進校園訪視作為：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警察機關強化維護校園安全工作執行計畫」規定，

少年隊責任區、分局刑責區、警勤區員警應每月訪視轄內學校，確實

填寫訪視聯繫表，以瞭解校園治安狀況，予以適切處理。本期共執行

校園訪視 2,286 次。 

10.推動「海星計畫」： 

積極協尋中（時）輟學生輔導復學工作，有效降低再輟率；本局動員

少年隊警力，由各偵查佐認輔個案，積極查訪協尋，部分個案甚至比

照刑案偵辦模式立案偵查，尋獲多件中輟或失蹤個案，並協助輔導復

學。本期共尋獲 387 位中輟生。 

規劃辦理暑期「青春專案」工作： 

1.本局結合教育局、衛生局、社會局、經濟發展局、工務局、勞工局、消

防局等局處共同自 104 年 7 月 1 日起至 8 月 31 日 24 時止執行 104 年暑

假期間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工作，並整合各局處評鑑項目全力協助執

行，共同爭取最佳成效。 

2.本次專案期間本局結合各局處與社會資源辦理之大型宣導活動如下： 

日期 活動名稱 

7 月 4 日至 7 日 菩提青少年快樂夏令營 

7 月 6 日 青春愛克曼-Fighting 

7 月 13 日至 14 日 青少年職場全能體驗營 

8 月 22、23、29 日 104 年魔法少年-青少年生活法律搶答比賽 

以成長學習、建立法治關念、職場體驗等主軸，強化少年自我保護及

人身安全觀念。 

四、全心守護婦幼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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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婦幼安全宣導： 

1.深入本市各角落加強宣導：積極走入社區、機關、學校實施婦幼人身安

全講授暨女子防身術示範表演，及加強宣導預防犯罪等相關措施，提升

婦幼自我保護能力，減少婦幼受害機率。 

2.提升員警婦幼專業知能：持續辦理基層員警專業知能研習與教育訓練工

作，提升員警宣導專業知能及服務品質。 

3.結合防治性網絡及民間資源：結合本市家暴及性侵害防治網絡與民間團

體資源，加強本市婦幼保護、人身安全重點宣導工作之推展。 

4.配合社會脈動，修正編印文宣：重新檢視相關法令及社會發展狀況，修

正編印婦幼安心手冊、兒童安全手冊、防搶 DIY 及防治性侵（騷）等宣

導品，利用各種宣導活動場合發放，提醒婦幼朋友注意人身安全。 

5.續辦『兒童柔道營』：強健兒童少年體魄，發揚武術精神，並提倡運動

休閒活動。 

6.本期計辦理婦幼安全宣導活動 263 場次，參加人數約 45 萬 2,269 人次。 

落實執行護童勤務： 

1.訂定護童專案實施計畫：就各分局推動護童及執行勤務人員獎優懲劣，

並增列提報感人事蹟者擇優敘獎，以鼓勵員警用心執行護童工作；另結

合民力執行護童專案針對校園週邊加強巡守與交通違規勸導，共同執行

護童專案勤務及維護兒童上、下學之交通安全；同時強化與學校、義警、

義交、志工團體及社區之連結，建構校園治安防護網，維護學童人身安

全。 

2.本期執行護童專案計使用警力 3 萬 2,965 人次，女義警 6,324 人次。 

加強性侵害防治各項作為： 

1.持續推動性侵害案件整合性團隊服務方案「一站式服務」方式，減少被

害人重複陳述二次傷害，提高性侵害案件處理效率，確實保障被害人權

益。 

2.持續推動全國首創「專業團隊早期鑑定模式」，有效協助檢察官及法官

瞭解被害人身心狀況及其證詞之可信度。 

3.利用各種宣導活動及臉書、平面、電子媒體等，加強性侵害防治宣導，

避免婦幼受害，並宣導防治網絡提供之各項措施與資源。 

4.本期計發生性侵害案件 144 件，破獲 136 件，破獲率 94.44％。 

建構家庭暴力案件防範系統： 

1.落實建構嚴密家暴安全防護網：因應警政署組織改造，檢視各項細部作

為與流程，規劃分局防治組與偵查隊分工及合作模式，加強與市府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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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性防治網絡單位之緊密合作機制，建構嚴密的監督防暴機制及網絡

單位對話交流平台，使家暴安全防護機制更臻完善。 

2.要求被害人確實勾選相對人處遇計畫：為利法官保護令審查及處遇計畫

之核定，要求被害人確實勾選處遇計畫，使相對人得以藉由相關處遇計

畫課程改善藥癮、酒癮、毒癮等問題，減少再次施暴機率。 

3.提升違反保護令案件起訴率：加強具體犯罪事實蒐證、文書送達及案件

認定標準等工作，並確實遵照相關標準作業程序辦理，以提升違反保護

令罪起訴率，維護被害人權益。 

4.妥慎行使逕行拘提權限：要求執勤員警如發現犯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

令罪犯罪嫌疑人嫌疑重大，有繼續侵害家庭成員生命、身體或自由之危

險，而情況急迫經審酌符合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9 條第 2 項、第 30 條規

定情形者，應發動逕行拘提，以避免衍生更嚴重之家暴危害情事發生。 

5.本期計通報高風險家庭 185 件、受理家庭暴力案件 3,249 件、聲請保護

令 932 件、執行保護令 1,103 件。 

五、全民參與共維治安： 

表揚見義勇為市民： 

本期協助破獲各類刑案之民眾計 3 人，特別安排在市政會議中公開表揚，

共核發獎金 3 萬元，藉以拋磚引玉，建立全民治安觀念。 

持續推動「社區輔警」協勤工作： 

目前全市計有 282 名輔警，協助警察於深夜時段（凌晨 0-6 時）梭巡守護

社區安全。本期「社區輔警」總計協助破獲刑案 10 件、尋獲汽車 2 部、

機車 133 部。 

無線電計程車與保全業者參與治安聯防成效： 

將本市無線電計程車（共 11 家電台，3,010 部計程車）及保全業者（共

99 家，保全員 1 萬 692 名，巡邏汽車 262 部、機車 168 部）加以整合，

協助打擊犯罪。本期表揚 1 位保全人員，另協助查獲各類刑案計 1 件。 

肆、保障市民交通安全 

一、加強防制危險駕車作為： 

每週五、六、日強化防制危險駕車勤務作為，以遏止飆車歪風，本期規劃

防制危險駕車勤務計實施專案 59 次，依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 94 人，以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3 條舉發 372 件，各分局查訪計 1,679 人次。 

加強防制危險駕車作為統一觀念作法： 

1.是項勤務各分局編組快速打擊部隊警力，負責防制街頭暴力及處理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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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事件（防飆），採警力集中不分散方式，於轄區內巡邏，並針對飆

車聚集份子實施盤查、紀錄，對於改裝車輛（例如：高音喇叭）積極取

締等方式，遏止飆車族氣焰。 

2.各分局間應強化區域聯防觀念，對於鄰近分局有治安事故發生，應不待

指揮前往，以發揮整體力量，勿有跨越轄區疑慮，而放棄追緝情事發生。 

3.強化刑事體系偵查作為，依據情資蒐報內容，計畫性的監控。本案勤務

並規劃刑警大隊、各分局偵查隊長帶班親自執行。 

4.為有效防制危險駕車及取締違法改裝車輛，請所屬各分局協調監理(環

保)機關配合實施聯合稽查，落實違規稽查取締。 

本期針對提報治平專案、依刑法第 185 條移送法辦者列為「危險駕車高風

險對象」計有 17 人，由各分局派出所結合家戶訪查勤務，有效執行個案

查訪、監控工作，本期計實施 1,679 人次。 

蒐集以網際網路傳遞危險駕車訊息及活動情資，運用轄內汽機車修理、精

品等業者諮詢布置，建立轄內 24 小時營業處所（便利商店、速食店、加

油站等）危險駕車情資通報機制；另分析近期動態，於易發生危險駕車路

段與易集結地點，加強盤查、蒐證側錄，阻止其聚集。 

二、加強酒後駕車防制作為： 

落實「區域聯防」機制，本局每月規劃擴大（3 次）、局頒（3 次）取締酒

後駕車專案勤務計 6 次，署頒「全國同步擴大取締酒後駕車勤務」2 至 3

次；同時並要求各分局及交通大隊規劃分區、分時段執行取締酒後駕車勤

務。 

在一般巡邏或其他專案勤務部分，於本局執行威力路檢勤務規劃時，將「取

締酒駕」納入勤務項目中，擴大執勤的時空面向（不定時、定點）與密度，

杜絕民眾僥倖心理。 

每月依據酒後駕車肇事分析資料，針對易發生肇事「星期別」、發生「時

段、路段」規劃攔檢點，另依據「酒駕事故地點」、「轄區內常飲酒集中地

點」（餐飲業、酒店、PUB、KTV、夜市、小吃店等）彈性規劃專案取締勤

務，以提升防制成效。 

本期本局取締酒後駕車 7,404 件（含移送法辦 5,019 件），較 103 年同期

取締 8,423 件（含移送法辦 6,183 件），取締減少 1,019 件，移送法辦減

少 1,164 件。（移送法辦減少，部分原因乃因強力執法，產生嚇阻作用）。 

三、落實交通事故防制工作： 

加強交通執法作為： 

1.本局為防制交通事故發生，於每季定期分析各分局「A1 類暨 A2、A3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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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肇事路段（口）」，並責請轄區分局設置巡邏箱加強巡簽，並加強於易

肇事路口執行交通稽查取締，希冀藉制服警力加強見警率及攔查作為，

以恫嚇駕駛人僥倖違規心態，減少交通違規行為，以降低交通事故發生

之機率。 

2.本局為培養員警熟諳交通法令與執勤技能，建立員警執法正確觀念，改

善舉發錯誤案件，灌輸正確交通執法程序暨提昇員警執勤時之服務態

度，增益交通執法品質。 

加強交通安全宣導： 

1.推行護老專案： 

(1)鑑於本市 103 年度高齡者（65 歲以上）發生 A1 死亡交通事故 72 人，

佔全年死亡總人數 226 人之 31.9％，高齡長者儼然本市交通事故高

風險族群，本局為維護高齡者交通安全，防制交通事故發生，特推

行「護老專案」，於晨間高齡者經常聚集活動之公園、校園運動場、

文化中心廣場或其他地點周邊複雜之出入口及較危險路段，實施守

望、交整、巡邏勤務，協助高齡者通行安全，並針對高齡者施以交

通安全宣導及勸導交通違規，藉加強督導轄區各分局落實規劃執行

防制勤務，並加強各類宣導等作為，提升本市高齡民眾「行」的安

全，並提醒其他用路人共同注意高齡民眾交通安全。 

(2)本局「護老交通安全專案」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至 6 月 30 日止

共計發生高齡者 A1 類死亡交通事故 25 件死亡 25 人，較去年同期減

少 14 件 14 人，減少 36％之多，本局仍將持續推行本項專案勤務工

作，以守護本市高齡民眾交通安全 

2.本局及所屬單位利用各項集會、社區座談會、校園安全聯繫座談會及結

合市府各局處舉辦之各項宣導活動，派員前往設攤，加強宣導高齡者、

成年人、青少年、幼齡兒童等各級用路人用路安全觀念，落實遵守交通

安全規則，本期共計辦理 495 場次。 

3.受理各級學校、機關、團體、社區交通安全教育申請，加強宣導交通事

故預防及處理，並運用理論與案例對應，現場照片與影片說明，深入淺

出的講解，另提供相關交通事故預防與事故發生後之處置，提升各級申

請單位所屬職員工用路知識與自身權益認知，提高道路風險意識，建立

速度危險認知，知法守法，遵守路權，號召為愛禮讓運動，減少交通執

法爭議案件與防範交通意外事故發生，本期共計辦理 451 場次。 

交通工程會勘改善： 

本局交通大隊於發生 A1 類交通事故後，即邀集相關工程養護機關、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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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會勘，改善道路幾何設計缺失，於未改善前，督飭所轄分局加強

定點巡邏、守望及取締作為，以提供用路人安全駕駛環境，並將會勘結論

製成會勘紀錄，函請權責單位作為改善道路交通工程或加強相關勤務規劃

之參考；本期共計會勘 84 處，建議相關工程單位改善計 35 處。 

四、加強壅塞路段疏導作為： 

在本市重要交通幹道路口（平常日 115 處，例假日 70 處），於上、下午尖峰

時段派遣警（民）力執行交通整理、疏導工作，並就本市主要瓶頸路段（口）

派遣固定崗勤，加強審查、督導勤務規劃及執行，對於突發道路壅塞狀況，

要求立即派員全力疏導，以確保交通順暢與安全。 

五、維護高雄捷運安全與秩序： 

本局依據捷運警察隊與地區警察分局權責劃分暨聯繫要點，針對重要站體

加強勤務作為，捷運站外由轄區分局巡邏兼守望，捷運站內由捷運警察隊

與捷運保全人員結合於車上巡查服勤，防範各類情事發生，並加強重要捷

運車站、出入閘門及周邊巡邏，讓民眾安心，達嚇阻作用。 

本局捷運警察隊於捷運人潮較多之「美麗島」、「三多商圈」、「左營」、「鳳

山西」及「南岡山」等 5 站設立「機動派出所」，受理民眾報案及提供為

民服務，從點、線的巡邏，藉由「機動派出所」的連結，提升為面的結構，

除增加見警率外，並有效縮短處理捷運站體內治安事故時間。另加強服裝

儀容要求，以維護捷運警察優良形象，積極為民服務，爭取民眾信賴及提

升滿意度。 

由本局捷運警察隊派員加強捷運站體、車廂巡邏，並透過站內 LED 跑馬燈

及公益頻道加強宣導民眾，遇有違法、違序情事，除可向警察報案外，亦

可直接通知高雄捷運公司站務或保全人員先期處置；另針對月台乘車安

全，由高雄捷運公司派遣站務及保全人員，於月台層執行監看及秩序維護。 

高雄捷運車廂內均設有「緊急對講機」，並要求高雄捷運公司於各班列車

上，加強廣播宣導旅客遇案時使用「緊急報案鈕」向司機通報，再由司機

透過行控中心通知本局捷運警察隊立即派員處置。 

因應高雄輕軌捷運的建構及營運趨勢，未來相關之治安問題與交通事故處

理等，就「警力預置」與「權責劃分」等事項期前妥適規劃、整備，俾利

因應環狀輕軌通車後之人潮、治安與交通等問題。 

落實「緊急應變機制」，與市府相關局處及高捷公司建立捷運系統遇案件

通報及處理流程等因應作為。 

每年定期舉辦 3-4 次各類災害模擬演練（如爆裂物、防汛、防震、火災等），

利用深夜捷運停止營運時段，教育捷運工作人員（捷運警察、站務、保全



市政府各單位業務報告（警察局）   

 4380

人員）對各類危害行為應變處置作為。 

解決本局現行警用無線電機及捷運警察隊警用無線電機通訊聯繫。另持續

建請高雄捷運公司於經費許可下，逐步增設車廂內監視器，確保民眾搭乘

捷運安全。 

本期共計受理各類案件 197 件，其中破獲各類刑案 3 件、為民服務 145

件（其中急救傷患 25 人）；執行違反大眾捷運法方面，共計告發 30 件，

勸導 6 件。 

伍、建構永續發展組織經營成效 

一、精進團隊專業知能，提升整體服務效能： 

積極推動內政部「馬上關懷急難救助專案」： 

為配合推動本項及時經濟紓困政策，本局自 97 年 10 月 21 日起，責成各

分局主動發掘轄內遭逢急迫性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之民眾，本期計通報

939 件，經區公所審核通過 939 件，核發金額計新臺幣 1,140 萬 3,000 元。 

加強警察志工為民服務工作： 

目前本市警察志工共計有 2,716 人，本期走入社區訪視宣導 2,214 次，協

助關懷被害人 1 萬 290 次，救濟急難 2,244 件，協助其他為民服務事項 5

萬 2,273 次。 

強化網路及社群媒體之溝通與行銷，提升民眾治安滿意度： 

1.加強網路及社群媒體警民溝通平台，對於市民任何治安問題相關建議或

需求，於最短時間立即回應民意，讓民眾真正體會到政府對治安的重視

與用心，全面提升民眾滿意度。 

2.強化網路及社群媒體之警政行銷作為，加強媒體互動，培養互信互助關

係，並適時發佈警察溫馨感人、英勇事蹟、好人好事等柔性新聞，以提

升民眾觀感，全面推展警察新形象。 

3.本局已架設臉書（facebook）網站，作為社群媒體平台，張貼相關正面

警政新聞訊息及宣導影片，以提升本局治安滿意度。本局臉書網站除提

供相關警政新聞外，另指派專人協助民眾於臉書上之諮詢服務，提供相

關管道或法令解釋。另結合市府及相關警政機關社群媒體平台，透過整

合與內容匯流、平台匯流，以讓本局社群營運更加完善，提升服務品質。 

落實受理民眾報案服務功能： 

本局配合警政署 102 年度開發「雲端視訊報案 APP 應用程式」，結合「警

政服務 APP」及「e 化勤指報案系統」，提供民眾以視訊報案方式與 110

受理人員對談，民眾皆可上網免費安裝下載；另配合警政署開發「e 化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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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指管系統—簡訊報案平台」，結合案件受理及文字簡訊對談功能，提供

一般民眾及身心障礙人士簡訊報案服務，以強化受理民眾報案功能。 

強化觀光騎警隊服務效能： 

1.本局「觀光騎警隊」現有 33 名成員（男 21 名、女 12 名），假日定期於

本市旗津海岸公園、中央公園等 10 處執勤，成立迄今，社會各界均持

正面態度，給予肯定與極高評價，除逐步增加觀光景點執勤外，受邀參

加各項公益活動之次數亦逐年增加，備受市民好評。 

2.本局將持續強化騎警執勤密度、服勤態度及服務功能，並秉持「服務用

心、民眾開心；警察用心、民眾安心」之理念，塑造警察全方位的清新

形象，提供最佳服務。本期受邀支援遊行或馬術展演 18 次，提供民眾

合照 8,145 件，提供諮詢導引 655 件，防溺宣導 18 件，其他為民服務

29 件。 

精進動物保護警察教育及執法功能： 

1.本局為提升員警有關動物保護法執法技巧及處置作為，有效防制虐待動

物案件發生，續 101 年「動物保護警察專責聯繫窗口」專業訓練後，復

於 102 年 7-8 月間辦理警察幹部及基層佐警常年訓練學科講習，規劃講

授「警察機關協助處理虐殺動物案件作業程序」及案例介紹課程；另於

102 年 10 月針對新進人員安排動物保護講習課程，以提升動物保護案

件處理效能，熟悉動物保護法相關法令及實務運作。 

2.本局於 102 年 10 月 7 日以高市警行字第 10237262100 號函發各單位配

合本市動物保護處執行寵物晶片查核勤務，對於未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民

眾查證身分之處置作為，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行政罰法等相關規定配合

辦理；另全力配合本市動物保護處召開聯席會議，強化各單位橫向聯繫

溝通管道及執行效能。本期受（處）理動物保護案件共計 14 件。 

強化災防工作整備，提升應變處置能力： 

1.本局因應 104 年汛期及颱風季節，配合各類災害業務主管機關辦理之下

列各項災害緊急應變處置作為，皆已完備並持續加強要求所屬各單位確

實整備： 

(1)針對市府核定匡列本局 104 年度申請動支災害準備金辦理災害搶險

及搶修開口契約額數新臺幣 95 萬 6,000 元，本局所屬各分局皆完成

與廠商之合約簽訂。 

(2)已完備所屬 EMIC（應變管理資訊雲端服務、救災資源資料庫）講習

訓練，並加強檢查、測試災防通信設備，如：Thuraya 手持衛星行

動電話、VSAT 衛星(傳真)電話、警（自）用電話、傳真、無線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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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設備。 

(3)已確實檢視所屬駐地防災措施，並要求各單位確實整備檢視抽水

機、發電機可堪用，另備妥沙包或擋水牆之設置操演，以維護人員、

裝備、車輛及廳舍駐地安全。 

2.已更新災害緊急應變縱、橫向人員編組及通訊聯絡。 

3.已完備本局各梯次緊急協助救災之即時動員梯次警力編組及車輛、應勤

裝備能量。 

4.已建立各項防災預報聯繫訊息（如透過中央氣象全球氣象資訊網、經濟

部水利署土石流防災資訊網站)，以即時作好災況通報，確實達到協助

防救災、減災執行效能。 

二、勇於創新與學習的專業效能團隊： 

全面提升基層員警學能素養，強化核心專業能力： 

1.鼓勵員警在職進修，本期申請在職進修計有博士班 11 人，碩士班 44

人，學士班 57 人；申請在職進修補助人數計 40 人，補助金額計 9 萬

5,932 元，最高補助每人次 2,400 元。 

2.賡續辦理員警學、術科等常年訓練工作，強化員警法學素養、服務態度、

心靈成長、實務經驗與體能、警技、執勤標準作業程序等層面傳承與學

習成效；104 年上半年辦理警政人員學習活動 30 場次，計有 2,329 人

次參加。 

新進人員職前講習，建立完善訓練制度，提升團隊效能： 

為促使他縣市調入員警及初任警職畢業生迅速步入常軌，本局特別規劃 3

天訓練課程，說明本市態貌、重要市政建設、治安、交通現況及現階段警

政重點工作等，使其能迅速融入本局工作文化，並縮短適應期及學用落

差；另於派任之單位實施「師徒制」，指派資深、經驗豐富、觀念正確的

同仁予以工作指導，責由各級幹部加強生活起居關懷及提供必要之協助，

積極營造優質的工作環境，使能無後顧之憂地全力投入警政工作，共同為

本市治安打拚，提升團隊工作量能。 

專業團隊工作成效：  

1.辦理 103 年特種勤務任務執行協調訪問，經國家安全局特種勤務指揮中

心評鑑，獲評「特優」。 

2.辦理 103 下半年靖紀工作，獲警政署評核甲組特優。 

3.103 年上、下半年警政署評鑑「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及查訪執行

計畫」，獲甲組（六都）第一名，分數亦為全國最高分單位。 

4.103 年下半年檢肅黑道幫派工作績效，獲警政署評核全國「優等」（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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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 98.3 分）。 

5.執行 104 年上半年強化掃蕩汽機車及自行車竊盜犯罪評核計畫，列全國

第一名單位，經評核為甲組（六都）第 1 名。 

6.辦理「103 年下半年查緝槍械專案」，獲警政署評核第 1 名。 

7.辦理「103 年度上下半年治安督導評核—打擊詐欺」破獲集團性詐欺案

件績效均為全國第 1 名。 

8.103 年下半年警察機關加強查緝 ATM解除分期付款詐欺犯罪執行計畫評

比第 1 名。 

9.防制青少年危險駕車及滋事騷擾榮獲內政部警政署第 1 名。 

10.交通部 103 年「金安獎」－酒後駕駛防制專案績優單位－（內政部警

政署 103 年 8 月 25 日警署交字第 1030135439 號函）。 

11.103 年執行「強化取締牌照違規」取締工作，獲內政部警政署評定第 1

名。 

12.100 年-103 年「防制青少年危險駕車及滋事騷擾策進作為」，連續 4

年均經內政部警政署評定為全國警察機關第 1 名。 

三、其他為民服務具體成效： 

本局勤務指揮中心 110 報案台計受理民眾報案 26 萬 1,329 件、網路報案

245 件、110 報案電話複式訪查計 6 萬 9,847 件、指揮調度線上警網立即

破獲刑案 925 件、移送法辦 985 人。 

本期計尋獲失蹤人口 1,506 人，使失聯家人安返團聚。 

本期計受理他轄移轉本轄案件 497 件，本轄移轉他轄案件 846 件。 

受理代叫計程車服務 2,218 件。 

民眾舉家外出加強住宅安全維護 9,897 件，提供護鈔服務 4,650 件。 

處理行政院長、內政部長、警政署長、市長、局長電子信箱、一般人民陳

情等陳情案件，總計 3 萬 0,771 件。 

機動派出所提供民眾即時治安服務 9,685 件。 

辦理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 2 萬 458 件。 

陸、致力深耕與策進發展指標 

一、掃蕩街頭暴力，展現執法公權力： 

對於街頭集體滋事鬥毆等暴力行為，本局絕不容許且定將全力掃蕩，並以組

織犯罪法辦，另運用各單位機動快速打擊部隊及線上組合警網，以強力作為

展現執法公權力；持續配合警政署實施「全國同步掃黑行動」及「打擊黑幫–

掃堂行動」，落實執行治平專案，加強管制及提報檢肅目標，積極防制黑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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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校園吸收未成年學生，並嚴密蒐集掃黑情資，建立黑道幫派成員資訊資

料庫，強化追繳黑道幫派不法獲利，斬斷資金根源，另針對轄內黑道幫派堂

口據點、飲酒店、圍事行業、經營或成員常聚集出入等處所，主動實施臨檢

查察、取締等勤務，以降低治安顧慮，並壓制黑道幫派氣燄，徹底展現本局

「掃黑除暴」之決心。 

二、遏制毒品氾濫，營造健康城市： 

積極查緝製造、運輸及販賣毒品等犯罪集團，並整合跨局處合作資源，斷絕

境外走私管道，有效達成「斷絕供給、減少需求」之政策目標，徹底消弭毒

品犯罪；賡續執行「加強掃蕩毒品工作執行計畫」，動員全體警察團隊結合

民間力量，威力掃蕩查緝各級毒品犯罪組織，制敵於機先，並採取「正本清

源、標本兼治」之作法，全面清查列管轄內施用毒品前科犯，實施不定期尿

液調驗，對於行方不明及脫驗對象，積極訪查行蹤申請強制採驗，並配合本

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進行訪視、輔導、轉介，防止再犯；另避免青少年

感染吸毒惡習，預防毒品新生人口成長，落實防制青少年及學生使用 K 他命

等毒品，並積極結合市府教育、衛生、社政等相關單位，以發揮統合力量，

加強後續關懷輔導機制，使毒害徹底遠離我們的家庭、學校、社區、市民，

營造健康城市。 

三、全面防制詐欺犯罪，強化民眾防詐騙知能，提升全民自我防衛意識： 

全力防制詐欺犯罪，並針對社群網路（LINE）詐騙、ATM 解除分期付款及智

慧型手機小額付費詐騙等類型案件，積極查緝取締，另賡續與金融機構及超

商加強聯繫合作，落實關懷提問作為，對於疑似遭詐騙民眾立即通報員警到

場瞭解，並多方詢問，紀錄蛛絲馬跡，以積極之作為強化偵查能量，降低案

件發生，並向上溯源，深入不法核心，以破獲集團性、跨國性詐欺集團，徹

底瓦解犯罪組織，打擊不法；另加強詐騙最新手法宣導作為，讓民眾瞭解詐

騙犯罪最新模式與因應措施，以提升民眾防詐騙知能及自我防衛意識，讓民

眾免於受騙的恐懼。 

四、取締重大交通違規，灌輸民眾用路守法觀念，強化交通事故防制作為，營造

以人為本的交通環境： 

加強取締重大交通違規，展現交通執法威信，並提升易肇事時段、路段之巡

邏密度及見警率，加強酒後駕車、闖紅燈、超速、危險駕車等易肇事違規行

為取締，以展現本局嚴正執法及積極遏止之作為與決心，另提升攔檢舉發

率，輕微違規以勸導代替舉發之原則等方式，讓民眾充分瞭解本局教育重於

處罰之交通執法目的；強化交通安全宣導作為，灌輸全民交安觀念，且透過

社會、學校、社團、餐飲營業場所等宣導途徑，吸引更多民眾主動瞭解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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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及用路禮儀，建構用路人安全生活，並輔以影像、圖文、案例充實宣導

內容，讓交通安全觀念廣植市民心中，達到全面宣導之成效；強化各項交通

事故防制作為，設定交通事故防制目標，配合本市交通事故資料庫之整合運

用，強化交通事故資料統計分析效能，並歸納轄區肇事特性，據以研擬防制

對策，減少交通事故發生；另持續推動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

方案」，並配合教育體系、工程單位，落實交通執法、交通教育、交通工程

等 3E 政策之推動，全面導正民眾用路行為及守法觀念，營造優質、安全及

以人為本的交通環境，提升本市「行」的品質。 

五、強化網路及社群媒體之溝通與行銷，提升民眾治安滿意度： 

加強網路及社群媒體警民溝通平台，對於市民任何治安問題相關建議或需

求，於最短時間立即回應民意，讓民眾真正體會到政府對治安的重視與用

心，全面提升民眾滿意度；強化網路及社群媒體之警政行銷作為，加強媒體

互動，培養互信互助關係，並適時發佈警察溫馨感人、英勇事蹟、好人好事

等柔性新聞，以提升民眾觀感，推展警察優質形象；建立實體世界與網路世

界之橋樑，督屬以不同之思維，面對資訊流通迅速的網路世界，與時俱進，

並以「蜻蜓效應」一書所提社群行銷致勝四翼─「掌握重點、吸引目光、建

立關係、付諸行動」，督屬就業管工作，思考求新求變，自我提升，再接再

厲，以開創新亮點與新方向。 

柒、結語 

「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是警察四

大任務，亦是本局永不歇止的工作目標。本局將持續整合團隊力量，全力投入於

「治安」、「交通」、「服務」等三大工作主軸上，依所屬工作領域，發揮專業、智

慧與工作熱忱，持續推動各項計畫及服務措施，並以全新思維，不墨守成規的態

度，結合現代科技，掌握新型態犯罪模式，全面打擊不法。「警力有限、民力無

窮」，持續結合、運用民間社會資源，朝「社區警政、全民參與」之目標邁進，

除落實社區警政之推展，並同時強化鄰里社區安全防護，由內而外建構社會安全

維護網絡，落實治安全民化。加強掃黑、防搶、反詐騙、肅毒、肅槍、肅竊、婦

幼及青少年保護、提升交通秩序與安全等重點工作。 

在此家欽要特別感謝在  貴會的支持與協助下，使本市警政工作得以順利推

展並向前邁進，未來本局將持續保持學習與創新動力，研擬推出更精緻、貼心的

創意服務措施，且以長遠、宏觀的視野，積極開創新亮點與新方向，並置重點於

「掃蕩街頭暴力，展現執法公權力」、「遏制毒品氾濫，營造健康城市」、「全面防

制（查緝）詐欺犯罪，提升民眾防詐騙知能」、「全力檢肅、防制竊盜」、「檢肅槍



市政府各單位業務報告（警察局）   

 4386

彈，消弭犯罪」、「嚴正執法落實宣導，減少交通事故發生」等要項，以因應未來

更嚴峻的治安環境及複雜的交通狀況，並上下齊心，全力以赴，打造高雄市成為

安全、和諧、宜居的海洋之都。 

 

謹此報告，敬祈各位議員女士、先生不吝賜教。 

並敬祝 

萬事如意  大會圓滿成功 

 

 

 

 

 


